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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公害的界定环境公害已成为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衍生物，这使得众多环境公害受害者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财产

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损及到子孙后代的利益。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环境公害一旦发生往往会导致危害范围大，涉及人

员众多，程度严重的社会性权益损害。但国内外对于环境公害的界定莫衷一是： 1．英美法系国家对于环境公害的界定。公害在英

美法系国家是与私害相对而言的。也就是对他人可行使或可享受的权益造成妨碍的行为；如果只影响到个别人（3人以下），并只

侵害专属其所有的权益，就称为私害；如果其行为影响到3人以上并侵害其作为公众成员而享有的环境权益，就称为环境公

害。 2．日本对于环境公害的界定。日本由于经历了“四大环境公害”，其环境公害立法堪称是世界上最为进步的完善的立法。日

本在1896年的《河川法》中第一次采用“环境公害”，系相对于“公益”的用语，指河流侵蚀、妨碍航运等对公众的危害。日本的

《环境公害对策基本法》将环境公害定义为： 由于事业活动和人类其他活动产生的相当范围内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包括水的

状态以及江河湖海及其他水域的底质情况的恶化）、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地面沉降（采掘矿物所造成的下陷除外）以及恶臭，

对人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损害。后来，妨碍日照、通风等，也被法律规定为环境公害。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将私害这一观念

从环境公害中排除出去。 3．我国学界对于环境公害概念的界定。我国在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首次采用环境公

害一词。我国宪法和环境保护法都把“防治污染和其他环境公害”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里显然没有将生态破坏计算

在环境公害的范围之内。现在，人们通常把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而对公众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都叫做环境公害。还有人认为由于大

气污染、水体污染、噪声污染、振动、恶臭等所影响和侵害的是不特定的公众，所以由此产生的危害一般均称为环境公害。综上所

述，理论界对于环境公害做了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所谓广义环境公害，即采用日本、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常所称的“环境公

害”，大致相当于我国的“环境侵权”或英美法上的“nuisance”。而狭义的环境公害应是与私害相对而言的概念，应指相当多数人

的健康、财产遭受侵害，加害人或受害人和侵害过程、程度等往往难以确定的损害。因此，“此环境公害非彼环境公害”，国内一

些学者片面将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是不科学的。而王明远教授认为日本、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常所称的“环境公害”应该大致

相当于我国的“环境侵权”，本人认为欠妥当，环境公害应指一种通过一定的地域为介质发生即存的环境事实状态，应属环境自然

科学的范畴，而环境侵权是从法律的角度对于环境公害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予以界定，将两个不同学科的定义等同起来显然是欠妥当

的。本人认为，应将环境公害界定为凡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相当多数人的人身、健康、财产造成损害，且加害人或受害人不确

定和侵害过程、程度等往往难以确定的危害。并应将环境公害作以扩大的解释，以法律形式对环境侵权外延作以扩展。根据《环境

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我国环境污染的侵权仅限于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粉尘等九种。对光污染、废热污染却并没有明确规

定，对于环境公害界定的范围过窄而且我国目前也尚无鉴定光污染和废热污染的手段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受害人的环境权益难

以提供有效维护。二、环境公害社会救济的动因分析传统的环境民事救济是在确立侵权人确定和责任个别化、具体化的基础上予以

赔偿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有《民法通则》124条、《环境保护法》41条、《水污染防治法》55条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主要采取传统民事救济。其对于环境公害受害者的赔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足以使受害者得到相应

的赔偿：首先，环境公害事故往往突发性强、受害范围大，需要赔偿金额大，往往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如运用“谁侵权，谁承

担”的传统理论，受害者的赔偿往往不能完全兑现。其次，环境公害有时表现为累积性，持续性，责任主体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

确定责任人的难度较大。再次，现代企业法人的有限责任制度决定了环境公害责任人造成的实际损失赔偿是有限的。最后，环境侵

权诉讼时效制度对救济的限制性。环境公害本身具有潜伏期，特别是高科技导致的环境公害的潜伏期是现今科技仍无法认知的，这

种损害往往是以代际计的，而现在民事诉讼时效制度中的3年、20年，使潜在的受害者得不到相应的赔偿。现代福利国家的关怀，

积极行政行为的关怀也使得环境公害的社会救济成为必然。因此，寻求社会救济对环境公害受害者进行赔偿和补偿是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积极产物。三、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张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环境公害的频繁发生，传统的环境侵

权损害赔偿已远远不能满足环境公害受害人权力救济的需要，环境公害加害人的不确定和众多或赔付能力低使得现代先进国家逐渐

走向多种不基于过失、不追究责任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如在职业灾害，环境突发事件中）来广泛建构充分且广泛的保障，环境

公害作为现代社会新型侵权行为之一，往往属于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这就使得环境侵权救济不再仅仅是个别侵权行为人（加害

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私人性损害赔偿，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不可避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现象，这种损害的填补理应是社会保障制度的

重要内容。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的社会政策，其功能是在劳动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其他原因生活困难时，保障其

基本生活。因而由环境公害造成的疾病、伤残、死亡、丧失劳动能力等等也应当包含其中。灾害救济也不仅仅包括对自然灾害、工

伤事故的救济，环境侵权事故的救济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亟有必要在一般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机制外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公



害救济体制来保障环境公害受害人的切身利益。西方各国立法和法律实践普遍在对环境公害尤其是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

件进行调整，特别是为了避免因侵权行为人（主要是企业）支付能力不足、已经破产、关闭或根本无法确定侵权责任人等缘故而使

受害人实际上无法获得赔偿金，或者因诉讼旷日持久而对受害人缓不济急以及避免侵权行为人因赔偿负担过重甚至破产而影响经济

社会的发展，大都一并建立损害赔偿的保障制度，通常为单独运用财务保证或担保、责任保险、赔偿或补偿基金、社会安全体制等

多种制度中之一种或综合运用其中数种。如瑞典《环境保护法》第10章规定了“环境损害保险”；美国《清洁水法》规定，为了使

受害人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船舶所有人或营运人必须具有财务偿付能力。目前，英国、美国、德国、瑞士、新西兰、日本等发达

国家均已建立起了相当完善的社会安全制度，其中尤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新西兰1972年颁布的《意外事故补偿法》，该法规定在新

西兰境内的任何人，无论因交通事故、产品瑕疵、医疗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遭受损害，均可以依照法定程序从国家设立的意外事故

补偿委员会获得一笔补偿金，而无需向法院起诉，从而取代了侵权行为法，被美国著名侵权法教授FLEMING称为人类史上史无前

例的法律制度的创举。四、我国环境公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环境侵权赔偿制度的融合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形成了

包括老年、疾病、失业、工伤、生育、死亡等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和贫困、灾害社会救济体系。但是，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程度

上，对环境公害受害人的救济都显得过于单薄。如重庆井喷事故中遇难者家属每人仅获得了8万元左右的赔偿。在赔偿主体不明确

的情况下，受害人的救济更是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极有必要对我国的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将环境公害社会保障

制度纳入到这一体系中来。 1．我国的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应涵盖以下内容：（1）环境社会保险。作为

商业保险范畴的责任保险仍然是在个别的解决问题,而没有将环境污染者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显然不利于保护弱者的权益，不利于促

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分担公害损失和公害救济的社会化是各国公害救济的发展趋势，环境保险借鉴社会保险费用负担的方

式使之与公害救济相联系,是实现公害救济社会化的有益尝试。（2）环境行政救济。它是一种以行政手段介入环境侵权损害的赔

偿，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陈泉生认为，有必要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建立该制度。具体而言：① 从排污费中

提取相当比例组成补偿基金。受害人遭受损害后，由该基金先给予相当的赔偿，尔后再向加害人求偿。② 补偿的范围应仅限于生

命、身体、健康的损害补偿。③ 补偿适用的对象应仅限于因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以及毒性化学物质所造成的损害，其余的环境污

染(诸如土壤污染、噪音污染、恶臭、废弃物污染等)所造成的损害尚无力予以补偿。④ 补偿的内容亦只能限于医疗费、生活津贴及

丧葬费三种。⑤ 补偿事项的处理，可设置专门机构即补偿协会专门负责基金的征收、支付等事宜。但本人认为对于环境公害受害

者的认定由各级人民政府作出欠妥当，应考虑建立专业的环境公害鉴定部门，对环境公害中受害者受损害的程度、范围作以界定，

以避免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3）环境社会救济制度。它是国家和政府依据其责任给予因环境自然灾害而陷入贫困线以下而不能

自救的公民的一种无偿物质援助。其中最主要的是环境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环境社会救济制度是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力补

充。 2．我国全面推行环境公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注意的问题我国学者李清伟认为，基于中国现阶段环境公害事故发生的复杂性

和多变性，应将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环境侵害赔偿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不能将其完全孤立运用。在机动车意外事故领域、环

境侵害、核工业侵害等一些新型的意外事故侵害中，侵权行为责任、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共存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模式。

在环境侵害中的财产领域，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仍将发挥主要的调整功能；在环境侵害中的人身侵害领域，尤其是意外环境事故造成

的人身侵害领域，最有可能成为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的空间。此种侵害赔偿制度是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环境

相适应的。另外，环境侵权行为法与环境公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共存的情况下，受害人能否同时接受双重救济。有学者认为，在如

此权衡中存在着四种可能的解决办法(1)选择权。让环境侵权受害人在向侵权行为人提起侵权行为诉讼和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的

赔偿之间进行选择；（2）相加。允许受害人接受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救济，同时接受环境公害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偿；（3）填补。

强制侵权行为人支付全额损害赔偿。但是，在环境侵权行为人的赔偿不足以填补环境公害受害人的损失时，不足部分由环境社会保

障制度提供赔偿；（4）免除。完全免除侵权行为人的环境侵权责任，受害人只获得环境公害社会保障的赔偿，即用环境公害社会

保障制度完全取代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本人认为，上述举措中，免除不利于约束企业的排污行为，不宜在现今中国实行；而填补

只适用于环境责任主体明确的情况下，对于环境公害导致的责任主体不明的情况无“用武之地”；相加有可能使环境受害者获得额

外利益，而选择有利于平衡环境公害受害人和赔偿主提之间的利益，应为我国现今社会构建环境公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采纳。我

国目前有关环境公害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相当薄弱，虽已大致确立了环境污染的无过失责任原则，但在立法上对环境公害社会保障

法律制度的规定尚处空白地带，这既不利于保护环境公害的受害人，又不能顺应国际上普遍保护环境权益的潮流，因此亟需解决。

本人认为，应积极建立环境公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一方面可以使社会财富得到充分合理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环境公害受害人

受到的损失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这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导向，体现一个国家社会正义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我国现阶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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